
 

 

浩 天 信 和 律 师 事 务 



 

 

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》。 

公司已在香港联交所网站上于2011年8月26日公告《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通告》，详细披露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，并于2011年9月30日公告《关于

召开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》。 

另，公司已在



 

 

异议。 

经审查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经见证，浩天律师现确认如下表决结果：  

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。 

1. 同意票553,728,402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.1479%； 

其中A股322,107,276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的56.5115%；B股111,739,326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份的19.6039%；H股119,881,8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的21.0324%。 

2. 反对票13,450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3598%； 

其中B股125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的0.022%；H股13,325,000股，占出席

会议股份的2.3378%。 

3. 弃权票2,806,195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4923%； 

其中B股2,806,19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份的0.4923%。 

五、 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浩天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

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及大会召集人的资格

合法、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 

本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。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专为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《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页） 

 

 

 

 

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（章）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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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证律师：陶 姗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签署日期： 二 0 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

 

 


